以此份为准

深光府规〔2024〕6号
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光明区促进

绿色生态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光明区促进绿色生态发展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光明管理局反映。
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政府    
2024年4月3日     
光明区促进绿色生态发展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构建光明区绿色发展新格局和生态文明建设新机制，加快建设绿色生态的世界一流科学城和深圳北部中心，根据《生态环境部  全国工商联关于支持服务民营企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积极服务企业  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资金措施》《光明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光明区实际，制定本措施。
一、提升污染防治水平，强化环境安全管理
（一）推进污染防治设施改造升级。鼓励排污单位（企业、园区等）在达标排放的基础上实施污染处理设施更新改造或提标升级，提升污染防治水平。排污单位实施污染处理设施更新改造或提标升级项目的，按其获得市生态环境专项资金资助金额的50%、最高200万元给予配套资助，结合污染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资助金额分3年平均发放。

（二）提升污染源自动监控能力。支持纳入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或排污许可证、环评批复要求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的企业，主动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进行更新改造；鼓励未纳入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且排污许可证、环评批复未要求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的企业，主动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按其获得市生态环境专项资金资助金额的50%、最高50万元给予配套资助，结合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运行情况，资助金额分3年平均发放。
（三）提升“小废水”监管水平。支持“小废水”企业按要求做好“小废水”的规范化管理工作，在“小废水”的收集、贮存、外运等关键环节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并保证监控设备正常运行，提升“小废水”收集、贮存、外运等关键环节的可视化监管能力。按照光明区“小废水”企业环境管理规范化相关标准评定为优秀的企业，给予2万元奖励。

（四）推进环境安全标准化建设。引导企业健全环境安全管理体系，提高环境安全管理水平。属于深圳市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单位，对照深圳市企业环境安全标准化建设相关要求开展环境安全标准化创建工作的，按照深圳市环境安全标准化示范企业相关评级标准，评分在95分以上的企业，给予5万元奖励。

（五）推进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加强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实施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提升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水平。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或年产危险废物10吨以上的企业，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相关评估标准，对厂区危险废物贮存仓库进行升级改造和规范化管理，且评估指标得满分的，按其升级改造投入金额的50%给予奖励，最高奖励5万元。
二、提前布局“双碳”工作，促进低碳发展
（六）支持企业实施减碳发展。鼓励企业采取有效措施削减碳排放量，实现低碳发展。对纳入深圳市碳排放交易试点、上年度按时履约且年度碳配额盈余达1千吨以上的碳排放管控单位，对超过1千吨额外的盈余配额量，按照5元/吨给予奖励。
（七）支持近零碳排放项目建设。鼓励企业积极打造近零碳排放工程，对列入深圳市近零碳排放区试点项目名单的，园区类型和企业类型项目给予10万元奖励，建筑类型项目给予5万元奖励；试点项目通过验收后，分别再给予40万元、20万元奖励。
三、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八）促进生态环境技术发展。鼓励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技术攻关，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支持先进技术成果应用示范，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装备产业化。对污染防治、废物减量、节能降碳、清洁生产、环境治理、生态修复等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新工艺的推广应用项目，按其获得市生态环境专项资金资助金额的50%给予配套资助，最高配套资助200万元。
（九）实施工业园区“绿岛”行动。鼓励企业开展工业园区绿化建设提升，推进园区立体绿化，将工业园区打造为城市“绿岛”。新建和更新改造的工业园区按照光明区工业园区生态环境高质量高颜值建设相关指引开展绿化建设的，根据园区规模、园区绿化覆盖率、绿化建设投资额等情况实行分档奖励，给予园区建设单位最高100万元奖励。
四、健全环境治理手段，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推进企业环境信用体系建设。促进排污单位规范环境行为，提升环境信用等级，鼓励排污单位积极申请参加环境信用评价。排污单位首次获评深圳市“环保诚信企业（绿牌）”并保持一年的，给予10万元奖励。
（十一）提升全民生态环境教育能力。鼓励企事业单位积极申报创建各类生态环境科普基地，推动环保设施面向公众开放，积极开展公众生态环境教育。对获评“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的，给予30万元奖励。对“全国中小学环境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广东省环境教育基地”“深圳市环境教育基地”“国家自然学校能力建设项目自然学校试点”“深圳市自然学校”等，按其获得市生态环境专项资金资助金额的50%、最高20万元给予配套资助。
（十二）营造良好环境守法氛围。充分利用主流媒体，加强生态环境法律法规标准、重大政策性文件的宣传解读，认真总结企业环境治理经验，及时宣传先进典型，曝光反面案例，推动企业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和义务。对生态环境治理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及人员，按规定授予荣誉称号。
本措施的支持资金在光明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有关项目申报的具体条件、申报材料、申报流程等要求由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光明管理局制订《申报指南》明确。本措施自2024年4月14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本措施由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光明管理局负责解释。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4月3日印发  




